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114 年度住民滿意度調查報告 
 

 

 

 

 

 

 

 

 

 

 

 

 

 

 

 

 

 



2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114 年度住民滿意度調查

報告目錄 

 

壹、前言與調查說明 ............................. 3 

貳、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 3 

參、滿意度調查分析 ............................. 6 

一、伙食滿意程度 ....................................................................................................................... 6 

二、設施設備滿意程度 ............................................................................................................... 7 

三、醫護保健及生活照顧服務滿意程度 ................................................................................... 8 

四、休閒活動滿意程度 ............................................................................................................... 9 

五、對工作人員服務滿意程度 ................................................................................................. 10 

肆、整體滿意度比較及分項滿意度分析 ............ 12 

一、整體滿意度比較 ................................................................................................................. 12 

二、各項之滿意度對比 ............................................................................................................. 13 

伍、開放性問項之分析與說明 .................... 13 

陸、結論與改進 ............................... 17 

 



3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114 年度住民滿意度 

調查報告 

壹、前言與調查說明 

     本滿意度調查採面訪方式進行，考量中心住民之特性而採用立意取樣，以養護區意識清

楚且可口語表達及少部分長照區之長者為主要訪查對象，訪查期間為民國 114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28 日止，訪查人員為社工科暑期實習生 4 人，共送出 5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合計 50

份。  

年度 發放問卷數 有效樣本數 回收率 

111 55 50 90.9% 

112 50 50 100% 

113 51 51 100% 

114 50 50 100% 

 

考量住民之生理狀況（如認知理解、記憶能力等）及實際使用之設備與服務經驗各有不同，

基於尊重長者自主意識並避免強迫表態，若受訪者在部分題項上未予（不願意）表態，則該題

項滿意度不予計分，並另以「其他」項目計算，此外如有長者回答滿意(或非常滿意)，但其如

對該詢問題項仍有建議者，仍會納入開放性之建議事項，俾利相關服務之改善，以下針對受訪

者基本資料及滿意度結果進行分析。 

貳、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本節主要對 50 份有效問卷之受訪住民的個人資料進行描述，其基本資料變項包含性別、

年齡、居住區別、費別、婚姻狀況、居住狀況(入住前)、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身體健康狀況、

行動能力(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 ADLs)、家屬探視情形、家屬探視頻率及進住時間等。 

如同表 2-1所示，本次受訪者總計 50人，其中男性居多，為 31人(62%)；女性為 19人(38%)。

年齡分佈方面以 70~79 歲者 29 人為最多數（58%），其次分別為 80-89 歲 11 人(22%)、60-69

歲 8人(16%)、90-99歲 2人(4%)。 

本次訪談對象以 2C、2D、2E 之養護區住民為主（計訪談 39 位，占 78%），長照區因長者

意識多不清，僅訪談部分 3C及 3D區住民（計 11位，占 22%），各區訪談樣本分布為：2C區（11

位，22%）、2D區（16位，32%）、2E（12位，24%）、3C（6位，12%）、3D（5位，10%）。 

受訪者之費別部分，有 50名受訪者(100%)均為公費。婚姻狀況部分，未婚者 23人(46%)、

喪偶者 11人(各占 22%)，離婚者 12人(24%)，已婚者 4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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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入住前之居住狀況，最多為「住於機構」，計有 39人(78%)；其次為「與家人同住」

計有 6 人(12%)，而「獨居」者計有 5 人（10%）。教育程度部分以國小學歷者佔多數，為 24

人(48%)；其次不識字者有 13 人(26%)；國(初)中有 6 人(12%)；高中職有 5 人(10%）；專科大

學 1 人(2%）；另有受日本教育 1 人(2%)。宗教信仰方面以道教最多，計 27 人（54%），其他依

序為佛教 12 人(24%)、無宗教信仰 7 人(14%)、基督教 2 人(4%)、天主教 1 人(2%)及一貫道 1

人(2%)。 

受訪者身體狀況部分，50 人之中患有高血壓有 32 人次(64%)、心臟病 12 人次(24%)、骨

質疏鬆 2 人次(4%)、糖尿病 15 人次(30%)，絕大多數受訪者(50 人次，100.0%)還患有其他疾

病。行動能力方面，依據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ADLs)評分項目，功能獨立之受訪者占最多數，

計有 16 位（32%）；其次為嚴重依賴者 12 人(24%)；完全依賴者有 9 人(18%)；顯著依賴者 9

人(18%)。 

有關家屬探視頻率，根據「鎧琳管理系統」之家庭成員探訪登記資料統計數據得知，本中

心之住民大多有家屬前來探視，計 38 位，佔 76%；其中探視頻率「平均一個月一次以上」與

「平均一個月一次」，分別為 32位（64%）與 6位（12%）。 

受訪者在機構之入住時「一年以下」的住民有 7人(14%)；「一到二年」的住民 18人(36%)；

「二到三年」的住民 4 人(8%)；「三到四年」的住民 3人(6%)；「四到五年」的住民有 5人(10%)；

「五年以上」的住民有 13人(26%)。  

 

表 2-1 受訪者個人資料之次數分配(N=50)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31 

19 

62 

38 

年齡區間 60-69 歲 8 16 

70-79 歲 29 58 

80-89 歲 11 22 

90-99 歲 2 4 

年齡區間 2C 11 22 

2D 16 32 

2E 12 24 

3C 6 12 

3D 5 10 

費別 公費 50 100 

 自費 0 0 

婚姻狀況 未婚 23 46 

 已婚 4 8 

 離婚 12 24 

 喪偶 1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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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居住狀況(入住前) 獨居 5 10 

 與家人同住 6 12 

 住於機構 39 78 

教育程度 不識字 13 26 

 國小 24 48 

 國中 6 12 

 高中職 5 10 

 專科大學 1 2 

 日本教育 1 2 

宗教信仰 無宗教信仰 7 14 

 佛教 12 24 

 一般民間信仰(道教/拜拜) 27 54 

 基督教 2 4 

 天主教 1 2 

 一貫道 1 2 

行動能力(ADLs) 完全依賴(0-20分) 9 18 

 嚴重依賴(21-40分) 14 28 

 顯著依賴(41-60分) 10 20 

 功能獨立(61-100分) 17 34 

家屬探視情形 入住後未曾有家屬探視 12 24 

 有家屬探視 38 76 

探視頻率 無探視 12 24 

 平均一個月一次 6 12 

 平均一個月一次以上 32 64 

入住時長 一年以下   7 14 

 一到二年 18 36 

 二到三年 4 8 

 三到四年 3 6 

 四到五年 5 10 

 五年以上 13 26 

 

    

 疾病 人次 占總人數之百分比 

身體健康狀況 高血壓 32 64% 

 心臟病 12 24% 

 骨質疏鬆 2 4% 

 糖尿病 15 30% 

 其他疾病 5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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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滿意度調查分析 

依 106 年 9 月 20 日「部屬老人福利機構滿意度問卷調查辦理情形及一致性參考原則討論

會議」結論，針對問卷設計及調查、統計方法等作法，進行本次之「114年度院民滿意度調查」。 

 

本問卷分別從「伙食滿意度」、「設施設備」、「醫護保健及生活照顧服務」、「休閒活動」與

「工作人員服務」等五項目進行調查。並採用五等量表「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

意」、「非常不滿意」之設計，為有效了解住民滿意度傾向，各題項以 5分向度所得分數予以平

均(題項分數總分/此一題項總填答人數)，如果題項平均分數達 3.5 分以上則視為結果「趨向

滿意」，並將「滿意」以上的次數加總百分比做為整體滿意度之評分，最後依據成果報告中分

數較差的面向進行檢討與追蹤。 

 

本次滿意度將與 113年之滿意度調查結果進行比較，以作為提供本中心提升服務品質及未

來發展方向之參考。 

 

一、 伙食滿意程度 

伙食滿意程度方面有 3個子題項，包含「餐食安排滿意度」、「餐食變化滿意度」及「餐廳

清潔滿意度」三項。 

 

如表 3-1所示，各題項之平均分數分別為「餐食安排」4.60分、「餐食變化」4.44分及「餐

廳清潔」4.50分；皆有達到 3.5分以上，故各項滿意度結果可視為「趨向滿意」。住民對「餐

食安排」、「餐食變化」、「餐廳清潔」的滿意程度均達 90%。 

 

  住民對於伙食之滿意度與 113年之施測結果相比，對於「餐食安排」之滿意度雖下降 6.1%，

有 3位受訪者提供意見：1位受訪者表示配菜太少；1位表示肉太硬，味道太淡，魚腥味太重；有 1位

表示菜太硬，太清淡，建議鹹一點，辛香料多一點。「餐食變化」之題項 1名受訪者無特別提出反饋

意見。以上住民之意見均會列入意見反應；對於「餐食變化」之滿意度上升 17.5%；對於「餐

廳清潔」之滿意度下降 4.1%，整體而言，本年度伙食方面之整體滿意度為 90%，較去年之施測

結果 87.5%上升了 2.44%，整體對中心伙食滿意度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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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住民對本中心伙食滿意度之次數分配(N=50) 

項目 

滿意程度(百分比) 

平均分數 滿意度 非常滿意

(5) 

滿意 

(4) 

普通 

(3) 

不滿意 

(2) 

非常不滿意 

(1) 

餐食安排 27(54) 18(36) 2(4) 1(2) 2(4) 4.60 90% 

餐食變化 28(56) 17(34)  4(8) 1(2) 0(0) 4.44 90% 

餐廳清潔 33(66) 12(24)  4(8) 0(0) 0(0) 4.50 90% 

註.平均分數為(題項分數總分/此一題項總填答人數) 滿意度為填答滿意以上之累計百分比。 

「餐食安排」之 3名反饋意見，有 1位受訪者表示配菜太少；有 1位表示肉太硬，味道太淡，魚腥味

太重；有 1位表示菜太硬，太清淡，建議鹹一點，辛香料多一點。 

「餐食變化」之 1名受訪者無特別提出反饋意見。 

 

 

 

二、設施設備滿意程度 

 

    日常生活設施設備方面共有 4個子題，包含「中心內外環境整潔」、「中心內外照明」、「中

心宗教信仰設施」及「中心無障礙設施設備」等項目。 

 

 如表 3-2所示，各題項之平均分數分別為「中心內外環境整潔」4.57分、「中心內外照明」

4.47分、「宗教信仰設施」4.70分及「無障礙設施設備」4.4分；皆有達到 3.5分以上，故各

項滿意度結果可視為「趨向滿意」。其中，住民對「宗教信仰設施」、「無障礙設施設備」均為

滿意以上、其次是「環境整潔」90.1%及「中心內外照明」80.0%。 

 

    住民對於設施設備之滿意度與 113年之施測結果相比，對於「中心內外照明」之滿意度下

降 12.2%；對於「宗教信仰設施」之滿意度上升 2.7%。整體而言，本年度設施設備之整體滿意

度為 92.52%，較去年之施測結果(95.9%)下降了 2.98%。其中「中心內外照明」滿意度降低原

因為 7、8 月夏季中心實施節電政策、隨手關燈，中心交誼廳、房間內才會讓住民有光源不足

的感受性。 

 

 此外「中心內外環境整潔」之題項收到反饋表示戶外太多螞蟻，建議針對戶外座位區域殺

螞蟻；「中心內外照明」收到反饋 3位受訪者表示房間燈太暗、1位受訪者表示交誼廳太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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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住民對本中心設施設備滿意度之次數分配(N=50) 

項目 

滿意程度(百分比) 
平均分

數 

滿意

度 
非常滿意

(5) 

滿意 

(4) 

普通 

(3) 

不滿意 

(2) 

非常不滿意 

(1) 

環境整潔 32(63.0) 13(26.0) 4(8.6) 0(0) 1(2.1) 4.57 90.1% 

中心內外照

明 
28(54.3) 12(23.9) 6(13.0) 4(8.6) 0(0) 4.47 80.0% 

宗教信仰設

施 

(N=34)1 

24(45.6) 10(19.5) 0(0) 0(0) 0(0) 4.70 100% 

 無礙設施設

備 
26(84.3) 18(15.7) 6(0) 0(0) 0(0) 4.4 100% 

註；平均分數為(題項分數總分/此一題項總填答人數) 滿意度為填答滿意以上之累計百分比。 

150
名受訪者當中有 15名填答未曾使用宗教信仰設施，故不列入平均分數及滿意度計算。 

「中心內外環境整潔」之反饋意見，有 1位受訪者表示戶外太多螞蟻，建議針對戶外座位區域殺螞蟻。 

「內外照明」之反饋意見 3位受訪者表示房間燈太暗、1位受訪者表示交誼廳太暗。 

 

 

 

 

三、醫護保健及生活照顧服務滿意程度 

醫護保健及生活照顧服務方面共有 3個子題，包含「機構提供日常生活協助」、「住民意見

之處理及回應」、「中心安排之門診服務」等項目。 

 

如表 3-3所示，各題項之平均分數分別為「機構提供日常生活協助」4.61分、「住民意見

之處理及回應」4.53 分及「中心安排之門診服務」4.46 分，皆有達到 3.5 分以上，故各項滿

意度結果可視為「趨向滿意」。其中，住民對「機構提供日常生活協助」、「住民意見之處理及

回應」之滿意程度均為 92.0%；其次為「安排門診服務」之滿意程度 90.0%。整體而言，本年

度醫護保健及生活照顧服務之滿意程度為 91.3%，與去年之施測結果(96.3%)相比雖稍降低

5%，整體大致呈現滿意。 

 

此外「中心安排之門診服務」之題項收到 3位受訪者反饋，表示檢查不夠詳細、醫生態度不

好、需要看診時醫生不一定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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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醫護健保及生活照顧服務滿意度之次數分配(N=50) 

項目 

滿意程度(百分比) 
平均分

數 

滿意

度 
非常滿意

(5) 

滿意 

(4) 

普通 

(3) 

不滿意 

(2) 

非常不滿意 

(1) 

日常生活協

助 
33(66) 13(26) 3(6) 0(0) 1(0) 4.61 92.0% 

住民意見之

處理及回應 
29(58) 17(34) 3(6) 1(2) 0(0) 4.53 92.0% 

安排門診服

務(N=30)1 
17(56) 10(33.3) 3(10) 0(0) 0(0) 4.46 90.0% 

註；平均分數為(題項分數總分/此一題項總填答人數) 滿意度為填答滿意以上之累計百分比。 

150名受訪者當中有 20名填答未曾使用安排門診服務，故不列入平均分數及滿意度計算。 

安排門診服務之反饋意見，1位受訪者表示檢查不夠詳細，1位受訪者表示醫生態度不好，1位受訪者

表示需要看診時醫生不一定會在。 

 

 

 

四、休閒活動滿意程度 

 

休閒活動方面共有 4個子題，包含「目前有無參加活動」、「活動場地安排」、「活動時間安

排」、「機構提供之休閒活動」等項目，以下針對回覆「有參與活動」之 40 名受訪者進行滿意

程度之統計。 

如表 3-4所示，各題項之平均分數分別為「休閒活動場地安排」4.42 分、「休閒活動時間

安排」4.36 分及「機構提供之休閒活動」4.55 分，皆有達到 3.5 分以上，故各項滿意度結果

可視為「趨向滿意」。其中，住民對「休閒活動場地安排」及「機構提供之休閒活動」之滿意

程度均為滿意以上；其次為「休閒活動場地安排」82.0%。整體而言，本年度休閒活動之滿意

程度為 89.1%。 

 

此外「是否參曾參加中心辦理活動」之題項當中，未曾參與者之反饋 2位表示眼睛不方便、

1位表示不想參加、1 位表示對活動沒興趣、1位表示需要人帶領參加；「機構提供之休閒活動」

題項 1位受訪者反饋表示志工很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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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住民對本中心休閒活動服務滿意度之次數分配(N=50) 

項目 

滿意程度(百分比) 

平均分數 滿意度 非常滿

意(5) 

滿意 

(4) 

普通 

(3) 

不滿意 

(2) 

非常不滿意 

(1) 

休閒活動場地

安排 
25(50) 18(36) 2(4) 0(0) 0(0) 4.42 90.0% 

休閒活動時間

安排 
19(38) 22(44) 3(6) 1(2) 0(0) 4.36 82.0% 

機構提供之休

閒活動

(N=45)1
 

27(60) 16(35.5) 2(4.44) 0(0) 0(0) 4.55 95.5% 

註；平均分數為(題項分數總分/此一題項總填答人數) 滿意度為填答滿意以上之累計百分比。 

50名受訪者當中有 5名填答未曾參加過中心辦理之活動，故不列入平均分數及滿意度計算(N=45)。 

未曾參加中心辦理活動之受訪者，共 5名反饋意見，2位表示眼睛不方便、1位表示不想參加、1

位表示對活動沒興趣、1位表示需要有人帶領參與。 

休閒活動時間安排之反饋意見，2位受訪者表示希望活動時間長一點、1位表示活動時間太早、1位表

示配合時間較困難。 

 

 

五、對工作人員服務滿意程度 

 

對工作人員服務滿意度方面共有 6個子題，包含「對社工人員滿意度」、「對護理人員滿意

度」、「對照顧服務員滿意度」、「對物理治療師服務滿意度」、「對藥師服務滿意度」及「對營養

師服務滿意度」等項目，其中「物理治療師服務」與「藥師服務」之滿意度僅針對曾使用該服

務之受訪者進行統計。 

 

如表 3-5所示，各題項之平均分數分別為「對社工人員滿意度」4.72 分、「對護理人員滿

意度」4.51 分、「對照顧服務員滿意度」4.65 分、「對物理治療師服務滿意度」4.61 分、「對

藥師服務滿意度」4.48 及「對營養師服務滿意度」4.67 分，皆有達到 3.5 分以上，故各項滿

意度結果可視為「趨向滿意」。其中，住民對「社工人員」、「護理人員」、「物理治療師」、「藥

師」之滿意程度均為 100%；其次為「照顧服務員」、「營養師」98.0%。整體而言，本年度工作

人員服務之滿意程度為 99%。 

 

此外「對照顧服務員滿意度」之題項，一位受訪者表示希望能將床鋪好；「對營養師滿意

度」之題項當中，給出不滿意者之反饋表示「餐食不可口」；「對物理治療師滿意度」題項，一

位受訪者給出反饋表示希望能上樓做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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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對工作人員服務滿意程度(N=50) 

項目 

滿意程度(百分比) 
平均分

數 
滿意度 非常滿

意(5) 

滿意 

(4) 

普通 

(3) 

不滿意 

(2) 

非常不滿意 

(1) 

社工人員 36(72) 14(28) 0(0) 0(0) 0(0) 4.72 100.0% 

護理人員 33(66) 17(34) 0(0) 0(0) 0(0) 4.51 100.0% 

照顧服務員 32(64) 17(34) 0(0) 1(2) 0(0) 4.65 98.0% 

物理治療師

服務(N=26) 
16(61) 10(38) 0(0) 0(0) 0(0) 4.61 100.0% 

藥師服務

(N=43) 
21(42) 22(44) 0(0) 0(0) 0(0) 4.48 100.0% 

營養師服務 33(66) 16(32) 0(0) 1(2) 0(0) 4.67 98.0% 

註；平均分數為(題項分數總分/此一題項總填答人數) 滿意度為填答滿意以上之累計百分比。 

50名受訪者當中有 24名填答未曾使用過中心之物理治療師服務、7名未使用藥師服務，故不

列入平均分數及滿意度計算。 

對照顧服務員滿意度之反饋意見，受訪者表示希望能將床鋪好。 

對物理治療師服務滿意度，受訪者希望能上樓做復建。 

對營養師滿意度之反饋意見，受訪者表示餐食不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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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整體滿意度比較及分項滿意度分析 

一、整體滿意度比較 

依據本次施測結果，住民之整體滿意度為 92.9%，經計算後得出今年較 113 年之滿意度

雖降低 2.5個百分點，部份項次(伙食滿意度、醫護保健服務)之滿意度而言有較去年提升、部

分項次(日常生活設施設備、休閒活動滿意度、生活管理及輔導服務)之滿意度則較去年降低。 

 

     本次整體滿意度之計算方式係依滿意程度分別給予 5～1分，然後計算「滿意」以上的次

數加總百分比，未作答、表示無使用該項服務和設施設備者不予計入，以使滿意度分數更貼近

實際服務情形。 

 

 

表 4-1 114與 113年之滿意度對比 

各項服務 

107年

度 

滿意

度% 

108年

度 

滿意度

% 

109年

度 

滿意度

% 

110年

度 

滿意

度% 

111年

度 

滿意

度% 

112年

度 

滿意

度% 

113年

度 

滿意

度% 

114年

度 

滿意

度% 

±值

(%) 

N＝50

（人） 

一、伙食滿意

度 
86.3 83.5 84.0 71.2 84.0 80.0 87.6 90.0 2.4 

餐食安排 

餐食變化 

餐廳設備 

餐廳清潔 

81.2 

84.1 

88.4 

91.3 

88.0 

76.0 

82.0 

88.0 

71.5 

85.7 

88.1 

90.4 

67.6 

62.1 

- 

83.8 

82.0 

78.0 

- 

92.0 

74.0 

80.0 

- 

86.0 

96.1 

72.5 

- 

94.1 

90.0 

90.0 

- 

90.0 

n＝50 

n＝50 

- 

n＝50 

二、日常生活

設施設備 
93.2 95.0 90.1 93.7 91.4 88.0 95.9 92.5 -3.4 

日常生活用品 

機構內外環境 

整潔 

機構內外照明 

宗教信仰設備 

無障礙設施設 

備 

95.7 

91.3 

      

89.9 

97.6 

91.3 

98.0 

94.0 

 

94.0 

97.0 

92.0 

85.7 

90.5 

 

90.5 

95.9 

88.1 

86.8 

100.0 

 

97.3 

87.0 

97.3 

90.0 

96.0 

 

88.0 

93.1 

90.0 

84.0 

92.0 

 

90.0 

90.0 

84.0 

98.0 

94.1 

 

92.2 

97.3 

100.0 

92.0 

90.1 

 

80.0 

100.0 

100.0 

 

n＝50 

n＝50 

         

n＝50 

n＝30 

n＝50 

 

三、醫護保健

服務 
87.4 84.7 87.2 85.1 90.9 83.8 96.3 98.6 2.3 

護理人員服務 

照服員服務 

82.6 

84.1 

84.0 

82.0 

88.1 

81.0 

92.1 

60.5 

96.0 

88.0 

86.0 

80.0 

96.1 

98.0 

98.0 

98.0 

n＝50 

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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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開放性問項之分析與說明 

本節主要係針對問卷內開放性問項內住民所提建議，進行說明與回覆，茲說明如下： 

114年度住民滿意度調查意見反應執行情況報告表 

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說明與回覆 

伙

食

滿

意

度 

一、餐食安排之滿意程度 

1. 配菜太少（2名，2C）。 

2. 肉太硬、味道太乾、魚腥味

太重（1名，2C）。 

3. 菜太硬、太清淡，建議鹹一

保健科 

一、餐食安排之滿意程度 

1. 現午晚餐供應三菜一湯，另於節慶(如

父親節、中元普渡)增加為四菜一湯一

點心增添菜單豐富性；若是菜量不足

可隨時向營養師、護理區反映以及時

物理治療師

（員）服務 

藥師服務 

營養師服務 

門診服務 

95.3 

 

90.9 

85.5 

86.0 

84.6 

 

85.4  
76.0 

96.0  
 

85.7 

 

94.0 

85.8 

88.5 

96.7 

 

94.0 

92.1 

75.0 

90.9 

 

91.7 

92.0 

86.5 

82.9 

 

83.3 

78.0 

92.6 

95.1 

 

100.0 

98.0 

94.7 

100.0 

 

100.0 

98.0 

90.0 

n＝26 

 

n＝43 

n＝50 

n＝30 

四、休閒活動

滿意度 
96.3 90.7 87.6 94.2 90.5 88.5 99.2 89.1 -10.1 

活動場地安排 

活動時間安排 

休閒活動內容 

96.3 

96.3 

96.3 

90.7 

88.4 

93.0 

85.1 

88.9 

88.8 

96.5 

93.1 

93.1 

90.5 

90.5 

90.5 

84.4 

90.6 

90.6 

100.0 

97.7 

100.0 

90.0 

82.0 

95.5 

n＝50 

n＝50 

n＝45 

五、生活管理

及輔導服務 
85.2 82.0 73.6 90.4 90.0 80.0 98.0 94.6 -3.4 

日常生活協助 

住民意見處理

及回應 

志願服務人員

服務 

社工人員服務 

替代役男服務 

87.0 

81.2 

 

88.4 

 

88.4 

81.2 

82.0 

70.0 

 

88.0 

 

92.0 

78.0 

78.6 

76.2 

 

73.8 

 

92.0 

47.6 

97.4 

79.0 

 

- 

 

94.8 

- 

92.0 

88.0 

 

- 

 

90.0 

- 

78.0 

78.0 

 

- 

 

84.0 

- 

98.0 

96.1 

 

- 

 

100 

- 

92.0 

92.0 

 

- 

 

100 

- 

n＝50 

n＝50 

 

- 

   

n＝50 

- 

整體滿意度 89.1 86.9 84.4 87.3 89.8 84.4 

 

95.4 

 

92.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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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說明與回覆 

點，辛香料多一點（1名，

3C區）。 

二、餐食變化之滿意程度 

 1. 餐食變化不足(1名，2C)。 

 

調整。 

2. 肉太硬、味道太乾、魚腥味太重：現

會使用鳳梨、奇異果等富含酵素水果

軟化肉質，並選擇適合長者牙口的肉

品；與廚師討論去腥改善的方式以減

少魚腥味。 

3. 因中心長者普遍對於重口味之辛香料

接受度差，建議可依據個人需求添購

調味料自行添加。 

二、餐食變化之滿意程度 

現每個月有 2 次西式早餐、2 次活力早餐、

1 次在地美食、3-4 次懷舊美食，及每周 1

次快樂早餐(如鹹粥、麵線糊)，配合節慶

及活動豐富菜色。 

設

施

設

備

滿

意

程

度 

一、中心內外環境整潔之滿意程

度 

 1. 戶外太多螞蟻(1名，2C)。 

二、中心內外照明之滿意程度 

 1. 房間燈太暗 

    (3名，2D、3D、3D)。 

 2. 交誼廳太暗(1名，2E) 
 護理科 

 行政室 

護理科 

一、 

1.戶外螞蟻：行政室已每季請外包清潔公 

司除蟲噴藥，針對螞蟻問題亦有加強清 

潔消毒與除蟲，亦請同仁留意住民活動區 

域之環境清潔，近來螞蟻數量已大幅減少 

二、 

1.照明不足：為配合節電政策，有將不需

要的燈關閉，若住民有需求可告知工作人

員協助開燈。晚間巡視時特別關注住民安

全，避免因燈光不足導致跌倒或不便。 

行政室 

1.近期將展開下半年第 2次滅蟻工作，往

後每年將固定辦理滅蟻，以減少螞蟻數

量。 

醫

護

保

健 

及

生

活

照

一、門診服務之滿意程度 

 1. 檢查不夠詳細(1名，2D)。 

 2. 醫生態度不好(1名，2D)。 

 3. 需看診時醫生不在 

    (1名，2D) 

護理科 

保健科 

護理科 

一、 

1.檢查不夠詳細：於陪診及檢查過程中，

加強與醫師溝通，並協助住民表達需

求，確保檢查完整與詳盡。 

2.醫師態度反映：已將意見反映至醫療合

作團隊，並持續追蹤改進，期望醫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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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說明與回覆 

顧

服

務

滿

意

程

度 

診療過程中更注重溝通與尊重。 

3.本中心合作之讀診次有限制，無法隨時

有醫師看診，住民如有就醫需求，護理

師評估後依照需求協助安排門診或急

診，避免住民延誤診療。 

保健科 

針對長者反應門診醫事服務建議事項，因 

無法明確得知長者反應問題為機構外就 

醫還是機構內就醫，因每周門診時段皆依 

健保局規範開立且須先完成報備程序，如 

有停診均會提前告知，無法滿足想看診就 

有門診的需求，針對建議部分會轉達醫療 

合作醫院請醫師留意看診詳細度及態度。 

休

閒

活

動

滿

意

程

度 

一、 未參加過中心辦理的活動 

1. 眼睛不方便(2名，2C、2C) 

2. 不想參加(1名，2C) 

3. 對活動沒興趣(1名，3C) 

4. 需有人帶領參與(1名，2C) 

二、 休閒活動時間安排之滿意

程度 

1. 希望活動時間長一點 

(2名，2D、2E) 

2. 活動時間太早(1名，2D) 

3. 配合時間較困難(1名，2D) 

 

社工科 

一、針對長者個別需求 

個別邀請，如長者眼睛不方便，邀請參與

音樂欣賞活動，若不想參與大型活動者，

邀請參加小團體活動，如公彩小團體、念

佛小團體或安排志工個別陪伴聊天。 

二、長者參與活動時，安排志工推送長者

至活動現場，陪伴並適時協助參與，提升

參與活動的成就感。 

三、活動時間以中心長者作息時間安排規

劃，目前有時會影響到的是洗澡時間，事

先都會做好洗澡時間的調整，也會充分跟

長者說明，安撫長者焦慮的心情，讓想參

與活動的長者可以順利參與活動。 

工

作

人

員

服

務

滿

意

程

度 

一、照顧服務員滿意度 

 1.希望將床鋪好。(1名，3C)。 

二、照顧服務員滿意度 

 1. 希望能上樓做復健 

    (1名，2D)。 

三、營養師服務滿意度 

 1. 餐食不可口(1名，2C)。 

 

護理科 

保健科 

護理科 

一、 

1.已加強照顧服務員教育訓練，提醒在日

常照護過程中，注意主動協助住民整理床

鋪，確保臥床舒適與整潔。 

保健科 

二、 

1.針對長者希望安排上樓復健意見。目前

復健與復能目標皆以生活功能為導向，將

復能的元素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治療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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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說明與回覆 

評估長者體能狀況或是訓練過程若需要

特別的輔助安全措施，也會安排至治療室

復健。 

三、 

1.現每個月菜單皆與廚師討論菜色組合，

若長者有期待的菜色可提供給營養師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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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改進 

一、結論 

（一）五大面向滿意度： 

1.本年各項子題的滿意度在設施設備滿意程度-「宗教信仰設施」、「無礙設施設備」，以及 

對工作人員服務滿意程度-「社工人員」、「護理人員」、「物理治療師」、「藥師」，滿意度 

上均為 100%；在各大面向之滿意度則為「醫療保健服務之滿意度」最高(98.6%)。 

2.此次滿意度最低子題項為「休閒活動滿意度-活動時間安排」方面，僅達 82%，較去年 

之分數下降 15.7%，因此項受訪者認為活動時間安排太早、配合時間困難、希望活動時 

間長一點。 

（二）整體滿意度： 

  本調查滿意度之計算方式係依照部屬老人福利機構滿意度調查之一致性參考原則，分別 

  採計「滿意」以上的次數加總百分比，並為有效了解住民滿意度傾向，將各題項 5分向 

  度所得分數予以平均(題項分數總分/此一題項總填答人數)，如果題項平均分數達 3.5 

  分以上則視為結果「趨向滿意」，而此次調查各題項平均分數皆有達 3.5分以上，本年 

  度之整體滿意度較去年滿意度降低 2.9%，其中各項服務日常生活照顧(機構內外照明： 

  降低 12.2%)、休閒活動滿意度(活動場地安排：降低 10%、活動時間安排：降低 15.7%、 

      休閒活動內容：降低 4.5%)，其餘各項皆上升 1.9-17.5%不等，整體而言仍有精進之空 

      間，故針對受訪者提出之開放性建議，將積極配合與調整。     

二、未來改進作法 

考量此次部分項次滿意度降低，針對其未來改進作法說明如下： 

（一）日常生活設施設備  

    1.機構內外環境整潔：由行政室每季請外包清潔公司除蟲噴藥，針對螞蟻問題亦加           

強清潔消毒與除蟲，亦請同仁留意住民活動區域之環境清潔，經實行後近來螞蟻數量已 

大幅減少。 

2.機構內外照明不足:雖配合節電政策將不需要的燈關閉，但仍告知住民若有需求可請工 

作人員協助開燈；並且於夜間巡視時特別關注住民安全，避免因燈光不足導致跌倒或不 

便。 

（二）休閒活動滿意度 

     1.活動場地、時間、休閒活動安排： 

       (1)針對長者個別需求作個別邀請，如長者眼睛不方便，邀請參與音樂欣賞活動，若 

          不想參與大型活動者，則邀請參加小團體活動，如公彩小團體、念佛小團體或安              

          排志工個別陪伴聊天等。 

       (2)長者參與活動時，安排志工推送長者至活動現場，陪伴並適時協助參與，提升參             

          與活動的成就感。 

   (3)活動時間以中心長者作息時間安排規劃，目前有時會影響到的是洗澡時間，故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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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協調以利洗澡時間進行調整，同時也會充分跟長者說明，安撫長者焦慮的心情， 

      讓想參與活動的長者可以順利參加。 

  （三）生活管理及輔導服務 

 1.日常生活管理及輔導服務： 

       (1)日常生活協助及住民意見處理及回應：將加強現場工作人員教育訓練，提醒 

           在日常照護過程中，應注意並主動協助住民需求，確保住民生活舒適與整潔；社 

           工亦於每日參與護理區交班，以利即時了解住民需求，並適時提供處遇。  

       (2)針對長者希望安排上樓復健，因目前復健與復能目標皆以生活功能為導向，故已將 

          復能的元素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如進行簡易家事、輔具移位等)，但倘若治療師評估 

          長者狀況或是訓練仍需要特別的輔助，也會針對個別需求再安排至治療室復健。 

 （四）其他： 

  關於本調查歷年來受限於住民身體及認知情形變化，抽樣方法皆採立意抽樣 

  (purpose sampling)方式選取樣本，邀請意識清楚、可口語或肢體表達之住民為受 

  訪者，而今年受訪對象皆恰為公費主民，雖問卷回收率達百分百，但仍可能因公費 

  住民屬性(符合特定條件由縣市政府安置)，造成問卷調查結果未能有效呈現本中心 

  住民在院狀況，故未來在進行問卷調查時，樣本選取除了考量住民本身狀況外，公、 

  自費住民也應客觀且平均篩選，以免形成誤差。 

 

 


